
粤林办函〔2022〕61号

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2 年度工程系列林业专业职称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林业主管部门，局直属各单位，各国家级、省级自

然保护区管护机构：

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2〕30号）要求，为做好 2022年度我

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职称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

广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省

林业高评委”）负责我省（广州市、深圳市除外）林业工程领域

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以及中央驻粤、省属企事业单位中级及以

下职称的评审工作。请在省申报高、中、初级职称的人员，系统

申报时均选择“广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”。

各市中级及以下职称申报，按以往惯例继续由对应专业的中

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组织评审工作。各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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擅自扩大、增加或减少受理及评审范围，不得降低评价标准条件，

不得违反评审程序规定。省林业局直属国有林场和国家级、省级

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职称申报，凡未经省林业局同意授权委托的，

一律不得在所在地级市职称评审委员会申报。

二、申报评审条件

   （一）学历资历、工作能力、业绩和学术成果条件。执行国家

和省现行的职称政策规定及评审标准条件，申报的职称等级、专

业应满足下列相应文件规定要求：《关于做好 2022年度职称评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22〕30号）、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职

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

33 号）、《广东省林业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》(粤人

社规〔2019〕57号）。

（二）职称资历年限和申报材料时段的计算。

1.对于 2021年度及此后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

称时，职称资历年限和有效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

年度的下一自然年 1月 1日，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

月 31日。

2.对于 2020年度及以前年度评审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

级职称时，职称资历年限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月

1 日，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 月 31 日；有效材料

时段的起算时间为本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9 月 1 日，截止时间为高

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月 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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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于通过考试和认定取得职称的人员，评审高一级职称时，

职称资历年限和有限材料时段的起算时间为考试和认定通过之日，

截止时间为高一级职称评审年度的 12月 31日。

（三）继续教育条件。提供 2022 年度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

继续教育证书》，继续教育须选择为工程技术（林业工程），其

他专业或系列继续教育证书为无效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评审答辩。林业正高级工程师资格评审在评委组评审环

节执行答辩制度。答辩采用口述形式，每位申报者答辩时间 15分

钟，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三、高技能人才贯通评价

根据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

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2〕5 号）和

《广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

贯通评价条件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5）组织开展。

四、申报途径和材料

（一）申报途径。申报人及各单位请认真阅读《2022 年度广

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职称评审申报材料填报指南》（附件 6），

凡符合条件并有意申报的人员可通过以下途径申报：

1.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，提交申报材料，由所在单位核

实同意后集中申报。已在各级人才市场办理人事代理的，也可由

人事代理机构履行相关程序后，通过当地各级政府人社部门审核

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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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局所属事业单位人员申报材料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报

送，各市人员申报材料由各市主管部门、当地各级政府人社部门

审核同意后报送，在省工商局注册且没有上级主管单位的企业人

员申报材料由其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报送。

（二）材料要求。申报人应对照国家、省的职称政策及相应资

格条件，如实填报并一次性提交全部申报材料，并通过《广东省

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提交申报电子材料（必须在 2023

年 3月 31日前完成提交）；职称评审使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统一制作的表格，通过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才职称管理系统》“文

件下载”栏目下载，其中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通过系统填报后

自动生成。

五、审核要求

（一）单位审核。

1.申报人所在单位对职称申报、推荐、评审等环节应严格落

实“谁审核，谁签名；谁签名，谁负责”的管理责任，认真审查

申报材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时效性，在单位综合评价意

见栏评价意见结束后加上“已审核，符合学历与资历条件第几条，

工作能力（经历）条件第几条，业绩、成果条件第几条，学术成

果条件第几条”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，申报人所在单位应

注明原因并退回申报人。

2.单位应按规定将申报材料，特别是《（）级职称申报人基

本情况及评审登记表》和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，在单位显著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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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榜或在单位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其他申

报材料应在单位相对固定的公开位置摆放，以方便查验。评审结

束后，申报人所在单位（或人事代理机构）要协助省林业高评委

对申报人评审结果进行公示，并及时反馈情况。

（二）单位主管部门、当地各级政府人社部门复核。各级主管

部门、人社部门应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查，明确审查责任人，落

实审核责任，重点审核申报材料是否符合申报专业的评审范围和

评审条件。主管部门要在《广东省职称评审表》（表二）“上级

主管部门或单位审核意见”栏及《广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申报专业

技术资格评前公示情况表》（表七）“上级人事/职称部门意见”

栏中加盖意见。当地各级政府人社部门要分别在表二“县/区人事

部门审核意见、省直主管部门/市人事部门审核意见”栏中加具意

见，并填写《2022年××市（单位）申报职称名单汇总表》（附

件 7），汇总表按专业名称顺序排序，同一专业集中排序，其中

纸质版表格 1 份报送至省林业高评委，Excel 电子表格 1 份发送

至邮箱。

（三）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受理审核。省林业高评委办公室

在受理审核相关申报人材料过程中，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、

超出职称评审委员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

料，将按原报送渠道退回，并书面告知申报人。凡有以下情形之

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1.不符合评审标准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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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没有使用规定表格。

3.不符合填写规范。

4.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报送材料。

5.未按规定进行公示。

6.其它不符合职称政策规定的。

六、有关政策

（一）申报两个系列职称或转系列评审、初次考核认定、取得

外省或中央企业颁发的专业技术资格（职称）证书需在我省申报

评审晋升的，按照《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

及配套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33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技工院校中级工班、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毕

业，可分别按相当于中专、大专、本科学历申报相应专业职称。

（三）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）、离退休人员

（含返聘在岗）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

记过以上处分的，在受处分期间不得申报参加职称评审。

（四）建立诚信档案制度，对提供虚假材料的个人列入失信档

案，3年内不再受理其职称评审申报。

七、收费标准

评审收费按《关于转发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〈关于调整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复函〉的通知》（粤人发〔2007〕35号）

规定的标准收取。受理申报材料时，申报人相应缴纳的费用分别

为：正高级工程师 920元/人（含论著鉴定费 200元，答辩费 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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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、高级工程师 780元/人（含论著鉴定费 200元）、工程师 450

元/人、助理工程师（含技术员）280 元/人。评审费直接缴入省

财政专项账户，一经缴纳，均不予退款。

八、申报材料受理方式

结合我省疫情防控要求，为避免人员扎堆聚集，降低疫情传

播风险，最大限度落实“不见面”服务，建议将纸质申报材料以

邮寄快递方式报送至省林业高评委办公室，收到纸质申报材料后，

将于 15个工作日内以电子邮件方式回复材料审核结果，缴费通知

书以电子邮件方式另行发放，请申报人报送材料时必须在申报材

料中写清楚邮箱地址，并及时查收邮件。

本通知未尽事宜，按国家和省现行职称评审改革政策执行。

1.申报材料受理时间：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（以邮

寄快递寄出之日为准）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
2.邮寄地址：广州市中山七路 343号广东省林业局人事处（林

业高评委办公室）。

3.咨询电话：020-81813989、81931022。

4.邮箱地址：slyj_gpw@gd.gov.cn。

附件：1.关于做好 20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      2.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称

评审管理服务实施办法及配套规定的通知

3.广东省林业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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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4.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

展贯通的实施方案

5.广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

才职业发展贯通评价条件（试行）

6.2022年度广东省工程系列林业专业职称评审申报材

料填报指南

      7.2022年××市（单位）申报职称名单汇总表

      8.职称申报诚信承诺书

      9.破格申报推荐函

广东省林业局办公室

2022年 11月 6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  抄送：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。

校稿：黄裔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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